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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人員訓練課程」
投  標  須  知

1、本採購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委託標的名稱：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人員訓練課程(委託內容及工作範圍詳需求規格表)。
3、投標文件：投標廠商應檢具之基本資格及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1)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設立登記證或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2) 最近一期之完稅證明或未欠稅證明或免稅證件。

　　　 (3) 具有五年以上辦理保險訓練課程之經驗且實績良好。

           (4) 與國內各產險公司關係良好，能獨立辦理招募訓練事宜。
(5) 台北、台中、高雄地區上課地點及教室照片。

4、投標文件之遞送及收件時間：

　　　 (1) 投標文件需於民國99年2月5日(星期五)下午5點30分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管理處：10059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處，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案件名稱、投標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2) 投標文件第(1)、(2)項證件可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大小章)代替；投標文件第(3)、(4)項之說明可由廠商自行提出過去開課之經驗、課表、訓練成果及與國內各產險公司往來之經驗等。
5、投標文件之審查：

　　　　(1) 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廠商資格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規定者，本基金將於開標前二日通知廠商參加比價。

        (2) 廠商所提出之投標文件影本等，本基金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或係僞造、變造者，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6、開標時間：開標時間預定為2月中旬前，本基金將另行通知。。
7、開標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本基金會議室。

8、押標金額：新台幣伍萬元整，應以現金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9、本採購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0、本採購：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11、決標原則：最低價得標。

12、本採購決標方式為：總價決標。
13、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

14、開標及決標規定：

(1)投標廠商請攜帶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至開標現場參與開標，以利開標過程中需辦理比減價格時用印。

(2)合於招標規定之投標廠商，其最低標價低於本基金所訂底價則宣佈得標。

(3)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一次，以減價後之最低標價且在底價以內者得標。

(4)有兩家以上投標廠商標價相同且均低於底價，則逕行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15、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6、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7、本採購不允許廠商轉包或共同投標。

18、不與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

　　(1)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19、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需求規格表

	項目
	規　　格

	時間
	自簽約日起至99年12月31日止共舉辦九場訓練課程，每場次各為期兩天整。

	地點

人數
	1. 分台北市（四場）、台中市（三場）、高雄市（二場），共計九場。

2. 99年度預計訓練540人次，標單請依每場60人報價。

	課程

師資
	1. 師資由本基金指定相關專業技師擔任。

2. 師資鐘點費、試題費及交通差旅費由本基金負擔。

3. 課程安排及授課講師聯繫由得標廠商聯絡。

	資料

印製
	1. 投影片講義、課程問卷。(凡報名者各乙份)

2. 測驗合格者發給證書乙張。

	訓練

場地
	1. 需具可容納各場次人數之教室乙間，桌椅佈置寬敞、環境整潔。

2. 提供基本設備（投影機、投影螢幕、筆記型電腦等）。

3. 提供學員原子筆乙支及筆記本乙本。

4. 茶水服務。

5. 上課地點須交通便利。

	廠商

資格
	1.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設立登記證或公司之營利事業登記證。

2.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或未欠稅證明或免說證件。

3. 具有五年以上辦理訓練課程實績之廠商。

4. 與國內各產險公司關系良好，能獨立辦理招募訓練事宜。

5. 台北、台中及高雄地區上課地點及教室照片。

	雜支
	其他相關雜支。

	結案
	課程結束後需製作結案報告(含本課程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及課程照片)供本基金檢核。


標的名稱：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人員訓練課程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標價清單


	一、投標廠商對本案之投標須知、招標需求規格等有關附件，均已完全明瞭接受，今願以如下列單價承包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

	    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

	確標示。
	
	
	
	
	
	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1
	師資鐘點費,試題費,交通費(差旅費)
	由本基金負擔

	2
	投影片講義及測驗合格證書印製費
	540
	份
	　
	　
	投影片講義凡報名參加者各一份;測驗合格者頒發證書ㄧ份

	3
	辦公用品費
	9
	批
	　
	　
	包含學員原子筆及筆計本

	4
	場地費(含設備費)
	9
	場
	　
	　
	　　

	5
	雜支
	9
	場
	　
	　
	　　

	6
	人事暨行政管理費
	9
	場
	　
	　
	　　

	7
	營業稅(5%)
	　
	　
	　
	　
	　　

	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共9場訓練課程總計(含稅)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姓名：
(請蓋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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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舉辦「住宅地震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

投  標  須  知

1、本採購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辦理。


2、採購標的：住宅地震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詳需求規格　　表)。

3、廠商資格：


 經政府核准在案，具有承作訓練課程經驗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公司：


(1)領有公司、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設立登記或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2)提供最近一期之完稅證明或未欠稅證明或免稅證件。


(3)提供至少五年經驗證明。

(4)提供北、中、南、花東四區上課地點及教室照片。

4、招標方式：公開招商比價，資格、規格與價格一次開標。


5、開標時間：民國97年1月3日(星期四) 上午10點0分。

6、開標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4樓本基金會議室。


7、押標金額：無。


8、本採購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9、本採購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0、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壹式壹份。       

11、本採購：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12、決標原則：最低標。


13、本採購決標方式為：總價決標。

14、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


15、履約保證金：新台幣肆萬元整，應以現金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16、開標及決標規定：


(1)投標廠商請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至開標現場參與開標，以利開標過程中需辦理比減價格時用印。


(2)合於招標規定之投標廠商，其最低標價低於底價則宣佈得標。


(3)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優先減價一次；減價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所有投標廠商重新比減價格一次，以減價後之最低標價且在底價以內者得標。


(4)有兩家以上投標廠商標價相同且均低於底價，則逕行抽籤決定得標廠商。

17、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8、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設計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9、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需求規格表


		項目

		規　　格



		時間

		自簽約日起至97年12月31日止共舉辦六場訓練課程，每場次各為期一天半。



		地點


人數

		1. 分台北市（三場）、台中市（一場）、高雄市（一場）、花蓮台東（一場），共計六場。


2. 上課地點應交通便利、環境整潔。


3. 97年度預計訓練360人次。


4. 標單請依每場60人報價。



		課程


師資

		1. 師資由本基金指定相關專業技師擔任。


2. 師資鐘點費、試題費及交通差旅費由本基金負擔。


3. 課程安排及授課講師聯繫由得標廠商聯絡。



		資料


印製

		1. 投影片講義、實習課程講義、本基金問卷份數：凡報名者各一份。


2. 測驗合格者發給證書一張。



		訓練


場地

		1. 需具可容納各場次人數之教室（座位附桌椅）一間。


2. 提供基本設備（白板、白板筆、麥克風、投影機、投影螢幕、筆記型電腦等）。


3. 提供學員原子筆一支及筆記本一本。


4. 茶水服務。



		服務


人員

		上課時間至少需有二名服務人員在場。



		雜支

		其他相關雜支。



		结案

		課程結束後需製作結案報告(含本課程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及課程照片)供本基金檢核。





標的名稱：住宅地震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標價清單



		一、投標廠商對本案之投標須知、招標需求規格--等有關附件，均已完全明瞭接受，今願以如下列單價承包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



		    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



		確標示。

		

		

		

		

		

		



		

		

		

		

		

		

		

		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品名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說明

		備註



		1

		師資鐘點費,試題費,交通費(差旅費)

		由本基金負擔



		2

		投影片講義及測驗合格證書印製費

		360

		份

		　

		　

		投影片講義凡報名參加者各一份;測驗合格者頒發證書ㄧ份



		3

		辦公用品費

		6

		批

		　

		　

		包含學員原子筆及筆計本



		4

		場地費(含設備費)

		6

		場

		　

		　

		　

		　



		5

		雜支

		6

		場

		　

		　

		　

		　



		6

		人事暨行政管理費

		6

		場

		　

		　

		　

		　



		7

		營業稅(5%)

		　

		　

		　

		　

		　

		　



		8

		小計

		　

		　

		　

		　

		　

		　



		台北/台中/高雄/花東共6場訓練課程總計(含稅)

		　

		　



		投標廠商名稱：                                        負責人姓名：



		



		　

		

		

		

		

		

		

		　



		　

		　

		　

		　

		　

		(蓋大小章)

		　

		　





PAGE  

4




